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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動力用油優惠油價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漁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漁業動力用油優惠油價標

準，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於八十二年十一月三日訂定漁業動力用油優惠

油價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現行漁業動力用油之核配量係依漁船裝設之主

機、副機馬力計算，為符合漁業人需求，有放寬漁業人除可申購依本標準

核算之油量外，得再增購加滿油槽以內但不享有補貼款油量之必要；另鑑

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有關補貼暨平

衡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簡稱 ASCM）之談判迄今仍未獲具體共識，現行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補貼

期程需配合調整，並視WTO及相關經貿協定等談判情形，再檢討補貼期程，

以兼顧漁民生計、漁業永續發展與國際貿易規範；又為符合國際間針對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簡稱 IUU）

漁撈作業之補貼進行管制，落實漁業動力用油使用於合法漁撈作業，倘有

未依規定購買、使用漁船用油或違反漁撈作業規定者，應繳回補貼款，並

按違規情節輕重，停止補助購買漁業動力用油補貼。爰擬具「漁業動力用

油優惠油價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漁業人購買依本標準所定甲種、乙種或丙種漁船用油量，仍不敷

實際作業需求者，得增購加滿油槽以內之油量，其增購油量不得享有

補貼款。（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漁業巡護船、漁業試驗船、漁業訓練船等公務船舶，得按實際需求申

購用油量，並以加滿油槽為限，不受優惠用油量計算基準限制。（修

正條文第六條） 

三、第一階段優惠油價補貼款繼續維持補貼百分之十四至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至行政院公告補貼終止之

日止，補貼百分之五。（修正條文第十條及第十二條） 

四、對違反漁撈作業或漁船用油規定者，追繳該違規航次用油量部分之優

惠油價補貼款，並按違規情節輕重，停止補助購買漁業動力用油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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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之補貼款。另明定向漁業人追繳補貼款之方式，

為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書面行政處分命漁業人於一定期間內繳回。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五、增訂依本標準核算之甲種、乙種或丙種漁船油用油量，其餘未加注油

量不得保留及其經本院農業委員會書面同意得予保留之例外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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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動力用油優惠油價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依法領有漁業證

照之漁業人，於國內購買

漁業動力用油作漁業使

用，依法免徵貨物稅、營

業稅，並依本標準所定用

油量享有優惠油價補貼

款。但專營娛樂漁業漁船

之漁業人，不得享有補貼

款。 

前項免徵之貨物

稅、營業稅，其稅額之計

算，依相關稅法規定辦

理。 

漁業人購買依本標

準所定甲種、乙種或丙種

漁船用油量，仍不敷實際

作業需求者，得增購加滿

油槽以內之油量；其增購

之油量，不得享有優惠油

價補貼款。 

第四條  依法領有漁業證

照之漁業人，於國內購買

漁業動力用油作漁業使

用，依法免徵貨物稅、營

業稅，並依本標準規定享

有優惠油價之補貼款。但

專營娛樂漁業漁船之漁

業人，不得享有補貼款。 

前項免徵之貨物

稅、營業稅，其稅額之計

算，依相關稅法之規定。

但汽油免徵之貨物稅，其

稅額之計算及免徵方

式，依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汽油之貨物稅稅額計

算係依貨物稅條例規

定；至其免徵方式已於

第十二條規定，本條無

重複規定必要，爰刪除

現行第二項但書。 

三、現行甲種、乙種或丙種

漁船油之核配量係依

漁船作業時數及裝設

之主機、副機馬力計

算，惟主機、副機老舊

及漁業人作業習慣等

因素，可能增加漁船耗

油量，致原核配之油量

不足，為符合漁業人需

求，除原核配用油量

外，另放寬得增購加滿

油槽以內之油量，該油

量依法免徵貨物稅及

營業稅，惟不得享有補

貼款，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至漁船用汽油，其

免徵營業稅之油量，係

依漁船用汽油免徵營

業稅用油標準及作業

須知核算，漁業人於申

購時由加油站按售價

扣除營業稅;另優惠油

價補貼金額及貨物稅

核退金額，依本標準第

十二條規定核算，於次

一年度一次撥付。因汽

油優惠補貼金額與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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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實際購買油量無

涉，且使用汽油之漁船

無設置油槽，係由漁業

人以容器購油後，加入

船外機之油箱，爰本項

無須納入得增購加滿

油槽以內油量汽油之

規定，併予敘明。 

第六條  裝設紀錄器之漁

船、舢舨、漁筏，按紀錄

器記錄之作業時數，依下

列基準計算甲種、乙種或

丙種漁船油用油量。但漁

業巡護船、漁業試驗船、

漁業訓練船得按實際需

求申購用油量，並以加滿

油槽為限： 

一、主機用油： 

(一) 甲種漁船油：零點

一八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二) 乙種漁船油：零點

三公升乘以馬力

乘以作業時數。 

(三) 丙種漁船油：零點

一八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二、副機用油： 

(一) 有冷凍機者：零點

一八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二) 無冷凍機者：零點

一一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前項所定馬力，依下

列規定計算： 

一、拖網漁船，以主機實

際裝設馬力核計。但

第六條  裝設紀錄器之漁

船、舢舨、漁筏，按紀錄

器記錄之作業時數，依下

列基準計算甲種、乙種或

丙種漁船油用油量： 

一、主機用油： 

(一) 甲種漁船油：零點

一八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二) 乙種漁船油：零點

三公升乘以馬力

乘以作業時數。 

(三) 丙種漁船油：零點

一八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二、副機用油： 

(一) 有冷凍機者：零點

一八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二) 無冷凍機者：零點

一一公升乘以馬

力乘以作業時數。 

前項所定馬力，依下

列規定計算： 

一、拖網漁船，以主機實

際裝設馬力核計。但

總噸位未滿一百

者，不得超過附表一

所定馬力。 

二、非拖網漁船、舢舨，

一、依漁業法施行細則第

四條規定，漁業巡護

船、漁業試驗船、漁業

訓練船亦屬漁船，為使

該等公務漁船申購執

行公務所需用油，得按

實際需求申購用油

量，不受優惠用油量計

算基準限制，爰於第一

項增訂但書規定。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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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噸位未滿一百

者，不得超過附表一

所定馬力。 

二、非拖網漁船、舢舨，

依主機實際裝設馬

力乘以百分之八十

核計。但總噸位未滿

一百者，不得超過附

表一所定馬力。 

三、漁筏依主機實際裝

設馬力乘以百分之

八十核計，不得超過

三百六十馬力。 

本標準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施行後，首次返回國內

港口之漁船，其作業時

數，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安檢資訊系統所登載之

進出港時間（以下簡稱出

海時數），核算甲種、乙

種或丙種漁船油用油量。 

新建造漁船、舢舨、

漁筏首次購買甲種、乙種

或丙種漁船油，以加滿油

槽為限。 

漁業人購買甲種、乙

種或丙種漁船油之試車

油，應敘明理由，並檢附

證明文件，由試車所在地

漁會轉請船籍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試車油量；其試車油

量，以該漁船、舢舨、漁

筏主機、副機七十二小時

之耗油量為限。 

依主機實際裝設馬

力乘以百分之八十

核計。但總噸位未滿

一百者，不得超過附

表一所定馬力。 

三、漁筏依主機實際裝

設馬力乘以百分之

八十核計，不得超過

三百六十馬力。 

本標準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施行後，首次返回國內

港口之漁船，其作業時

數，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安檢資訊系統所登載之

進出港時間（以下簡稱出

海時數），核算甲種、乙

種或丙種漁船油用油量。 

新建造漁船、舢舨、

漁筏首次購買甲種、乙種

或丙種漁船油，以加滿油

槽為限。 

漁業人購買甲種、乙

種或丙種漁船油之試車

油，應敘明理由，並檢附

證明文件，由試車所在地

漁會轉請船籍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試車油量；其試車油

量，以該漁船、舢舨、漁

筏主機、副機七十二小時

之耗油量為限。 

第十條  甲種、乙種或丙種

漁船油優惠油價補貼

第十條  甲種、乙種或丙種

漁船油優惠油價補貼

鑑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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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其金額如下： 

一、甲種漁船油：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起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油公司）

所公告甲種漁船

油牌價之百分之

十四計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 年 一 月 一 日

起，至行政院公告

補 貼 終 止 之 日

止，每公秉補貼金

額，以中油公司所

公告甲種漁船油

牌價之百分之五

計算。 

二、乙種漁船油：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起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中油公司

所公告乙種漁船

油牌價之百分之

十四計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 年 一 月 一 日

起，至行政院公告

補 貼 終 止 之 日

止，每公秉補貼金

額，以中油公司所

款，其金額如下： 

一、甲種漁船油：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起至一百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油公司）

所公告甲種漁船

油牌價之百分之

十四計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行政院公告

補 貼 終 止 之 日

止，每公秉補貼金

額，以中油公司所

公告甲種漁船油

牌價之百分之五

計算。 

二、乙種漁船油：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起至一百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中油公司

所公告乙種漁船

油牌價之百分之

十四計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行政院公告

補 貼 終 止 之 日

止，每公秉補貼金

額，以中油公司所

WTO）補貼暨平衡措施協

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簡稱 ASCM）之

談判，迄今仍未獲各會員國

具體共識，另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簡稱 TPP）第

二十章環境專章係規定不

得對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

範 （ 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簡稱 IUU）漁

船進行補貼，並未要求削減

漁業用油補貼，現階段可繼

續維持補貼百分之十四，未

來得視WTO及相關經貿協

定等談判情形，再檢討補貼

期程，爰修正各款關於補貼

期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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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乙種漁船油

牌價之百分之五

計算。 

三、丙種漁船油：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起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中油公司

所公告丙種漁船

油牌價之百分之

十四計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 年 一 月 一 日

起，至行政院公告

補 貼 終 止 之 日

止，每公秉補貼金

額，以中油公司所

公告丙種漁船油

牌價之百分之五

計算。 

公告乙種漁船油

牌價之百分之五

計算。 

三、丙種漁船油：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起至一百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中油公司

所公告丙種漁船

油牌價之百分之

十四計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行政院公告

補 貼 終 止 之 日

止，每公秉補貼金

額，以中油公司所

公告丙種漁船油

牌價之百分之五

計算。 

第十二條  漁船、舢舨、漁

筏使用汽油免徵貨物稅

及優惠油價補貼之用油

量，依漁業人各該年度出

海日數及時數，按附表四

所列級距核算之；其優惠

油價補貼金額及貨物稅

核退金額，規定如下：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一月一日起至一

百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每公秉補

貼金額，以各該年度

中油公司所公告九

二無鉛汽油平均免

稅牌價之百分之十

第十二條  漁船、舢舨、漁

筏使用汽油免徵貨物稅

及優惠油價補貼之用油

量，依漁業人各該年度出

海日數及時數，按附表四

所列級距核算之；其優惠

油價補貼金額及貨物稅

核退金額，規定如下： 

一、 自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一月一日起至一

百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每公秉補

貼金額，以各該年度

中油公司所公告九

二無鉛汽油平均免

稅牌價之百分之十

一、修正第一項關於補貼

期程之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十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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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計貨物稅計

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一月一日起，至行

政院公告補貼終止

之日止，每公秉補貼

金額，以各該年度中

油公司所公告九二

無鉛汽油平均免稅

牌價之百分之五，加

計貨物稅計算。 

前項補貼及核退金

額，由漁業人於次年度三

月三十一日前，檢附前一

年度進出港資料及本人

之郵局或農會、漁會信用

部金融帳戶資料，向所屬

漁會提出申請，並由漁會

造冊送本院農委會核定

後，一次撥付；其漁業人

於前一年度有變更者，由

變更後之漁業人提出申

請。 

四，加計貨物稅計

算。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一日起，至

行政院公告補貼終

止之日止，每公秉補

貼金額，以各該年度

中油公司所公告九

二無鉛汽油平均免

稅牌價之百分之

五，加計貨物稅計

算。 

前項補貼及核退金

額，由漁業人於次年度三

月三十一日前，檢附前一

年度進出港資料及本人

之郵局或農會、漁會信用

部金融帳戶資料，向所屬

漁會提出申請，並由漁會

造冊送本院農委會核定

後，一次撥付；其漁業人

於前一年度有變更者，由

變更後之漁業人提出申

請。 

第十三條  使用甲種、乙種

或丙種漁船油之漁業

人，應按其違規情形，於

本院農委會書面行政處

分所定期間內，依下列規

定繳回漁業動力用油之

優惠油價補貼款： 

一、 以不實主機、副機馬

力購買漁業動力用

油者，應繳回不實馬

力數用油量部分。 

二、 將購買之漁業動力

用油轉借、販賣、移

作他用或改變品質

第十三條  使用甲種、乙種

或丙種漁船油之漁業

人，應按其違規情形，分

別依下列規定繳回漁業

動力用油之優惠油價補

貼款： 

一、 以不實主機、副機馬

力購買漁業動力用

油：繳回不實馬力數

用油量部分。 

二、 將購買之漁業動力

用油轉借、販賣、移

作他用或改變品

質：繳回該次購油量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規定，授予利益之

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

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

之給付者，經撤銷或條

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

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

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

領之給付；行政機關依

上開規定請求返還

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

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

命受益人返還之。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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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繳回該次購油

量部分。 

三、 未經漁業主管機關

許可，將購買之漁業

動力用油駁裝於他

船、存置或裝入容器

者，應繳回該次購油

量部分。 

四、 偽造、變造航程資料

者，應繳回偽造、變

造航程用油量部分。 

五、 未裝設紀錄器之漁

船、舢舨、漁筏無故

停泊公共水域，未實

際從事漁撈作業

者，應繳回該違規航

次用油量部分。 

六、從事非漁業行為者，

應繳回該違規航次

用油量部分。 

七、 經依本法第七章罰

則或遠洋漁業條例

第四章罰則規定處

罰，或依本法第十條

規定處分者，應繳回

該違規航次用油量

部分。但其處罰或處

分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適用之： 

(一)違反本法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三十

九條之一規定。 

(四)違反依本法第五

十四條第五款公

告有關二十噸以

部分。 

三、 未經漁業主管機關

許可，將購買之漁業

動力用油駁裝於他

船、存置或裝入容

器：繳回該次購油量

部分。 

四、 偽造、變造航程資

料：繳回偽造、變造

航程用油量部分。 

五、 未裝設紀錄器之漁

船、舢舨、漁筏無故

停泊公共水域，未實

際從事漁撈作業：繳

回該違規航次用油

量部分。 

六、 漁業人或漁業從業

人規避、妨礙或拒絕

有關機關對於用油

實況之檢查：繳回該

次購油量部分。 

七、 從事非漁業行為：繳

回該違規航次用油

量部分。 

有前項第一款、第四

款或第七款所定違規情

形之一，且紀錄器無作業

時數可勾稽者，及前項第

五款所定違規情形，按進

出港時間計算應繳回之

優惠油價補貼款。 

使用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未經

漁業主管機關許可，裝載

他船油料而未能指明油

料來源者，應追繳查獲當

時所載運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油量之優惠油

動力用油優惠油價補

貼款，係基於漁業法第

五十九條規定而來，漁

業人倘違反本標準或

相關漁業作業規範

者，應不得享有優惠油

價補貼款，為明確漁業

人返還之範圍及程

序，爰依前揭行政程序

法規定，於第一項序文

明定以書面行政處分

命受益人繳回補貼

款，並修正各款規定如

下： 

(一) 第一款至第五款酌

作文字修正。 

(二) 有現行第六款之違

規情事者，係違反本

法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應依第六十

五條第七款規定處

罰，並按本次增訂之

第七款規定繳回該

違規航次用油量，爰

刪除現行第六款規

定，並將第七款款次

移列為第六款。 

(三) 為配合國際間打擊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

規範（IUU)漁撈作業

之漁業管理趨勢，爰

增列第七款規定，經

依本法或遠洋漁業

條例處分或處罰之

漁業人，應繳回該違

規航次用油量部分

之優惠油價補貼

款，並為排除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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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漁船出海作業

時限及船員最低

員額之規定。 

(五)違反漁船建造許

可及漁業證照核

發準則之規定。 

(六)違反漁船船員管

理規則或臺灣地

區漁船船主境外

僱用及接駁暫置

大陸地區漁船船

員許可及管理辦

法之規定。 

(七)經依遠洋漁業條

例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處罰。 

有前項第六款或第

七款所定違規情形，且無

作業時數可勾稽，或有前

項第五款所定違規情形

者，按進出港時間計算應

繳回之優惠油價補貼款。 

使用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未經

漁業主管機關許可，裝載

他船油料而未能指明油

料來源者，由本院農委會

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於

一定期間內繳回查獲當

時所載運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油量之優惠油

價補貼款；經指明油料來

源者，由本院農委會以書

面行政處分命來源者於

一定期間內繳回查獲當

時所載運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油量之優惠油

價補貼款。 

價補貼款；經指明油料來

源者，應追繳來源者持有

甲種、乙種或丙種漁船油

油量之優惠油價補貼款。 

使用汽油之漁業人

有第一項各款所定違規

情形之一者，不核給查獲

當年度優惠油價補貼款

及貨物稅；當年度漁業人

有變更者，亦同；已發給

者，漁業人應予繳回。 

IUU 漁撈作業違規

行為之適用，經檢視

除違反本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十一條第

二項、第三十九條之

一、依本法第五十四

條第五款公告有關

二十噸以上漁船出

海作業時限及船員

最低員額之規定、漁

船建造許可及漁業

證照核發準則、漁船

船員管理規則或臺

灣地區漁船船主境

外僱用及接駁暫置

大陸地區漁船船員

許可及管理辦法，及

遠洋漁業條例第四

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不涉及 IUU 漁撈

作業行為外，其餘違

反本法及遠洋漁業

條例，或其授權訂定

之法規命令，經依本

法或遠洋漁業條例

處分或處罰之違規

情形，均涉及 IUU

漁撈作業行為，爰增

訂但書規定。另倘違

規行為與航次無

關，則無需追繳補貼

款。 

二、如紀錄器無作業時數

可勾稽時，有第一項第

一款以不實馬力購油

之情形者，可依不實馬

力占總馬力之比例追

繳補貼款；有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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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汽油之漁業人

有第一項各款所定違規

情形之一者，不核給查獲

當年度優惠油價補貼款

及貨物稅；當年度漁業人

有變更者，亦同；已發給

者，由本院農委會以書面

行政處分命漁業人於一

定期間內繳回。 

四款偽造、變造航程資

料之情形者，可依偽

造、變造航程資料占總

作業時數之比例追繳

補貼款，爰將現行第二

項所定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四款之情形刪

除，並配合第一項規定

修正引用之款次及將

該項第七款納入規

範，另為將未裝設紀錄

器而無作業時數可勾

稽之情形亦納入規

範，爰刪除現行「紀錄

器」之文字。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參酌

第一項序文修正之理

由修正。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本法第十條規定

處分： 

一、 使用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

或漁業從業人，有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五款或第三項所

定情形之一。 

二、 使用汽油之漁業人

或漁業從業人，有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五款所定情形之

一。 

使用甲種、乙種、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有前

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三項

所定情形之一者，按其情

節輕重停止補助漁業人

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購

第十四條  漁業人或漁業

從業人有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六款、第三項或

第四項所定情形之一

者，依本法第十條規定處

分。 

使用甲種、乙種、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有前

項所定情形之一者，並得

按其情節輕重停止補助

漁業人三個月以上三年

以下購買漁業動力用油

之補貼款；停止期間漁業

人變更者，繼續執行之。 

依本法第十條規定

執行收回漁業證照處分

之期間，不併入前項停止

購買漁業動力用油期間

計算。 

第一項漁業人，於依

一、現行第一項係針對用

油相關違規之處分，惟

就違反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及

第七款者，於本法及遠

洋漁業條例已另有罰

則規定，無須納入本項

規範，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並將使用甲種、乙

種或丙種漁船油與汽

油者分列二款規範。 

二、漁業動力用油優惠補

貼，係為減輕漁業人合

法經營漁業之負擔，為

配合漁業管理規範趨

勢，杜絕僥倖違規心

態，符合打擊 IUU 漁撈

行為之國際共識，爰修

正第二項，將因違規停

止補助之期間上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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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漁業動力用油之補貼

款；停止期間漁業人變更

者，繼續執行之。 

依本法第十條或遠

洋漁業條例規定執行收

回漁業證照處分之期

間，不併入前項停止購買

漁業動力用油期間計

算，且停止補助期間之作

業時數或出海時數不得

作為申購用油使用。 

第一項漁業人，於依

本法第十條規定為處分

前有變更者，依本法第六

十五條第九款規定裁處

該違規漁業人。 

使用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擅自

拆卸或移置紀錄器者，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處分。但擅自拆卸或移置

紀錄器以偽造、變造航程

資料者，依前條第一項第

四款及第一項規定辦理。 

本法第十條規定為處分

前有變更者，依本法第六

十五條第八款規定裁處

該違規漁業人。 

使用甲種、乙種或丙

種漁船油之漁業人擅自

拆卸或移置紀錄器者，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處分。但擅自拆卸或移置

紀錄器以偽造、變造航程

資料者，依前條第一項第

四款及第一項規定辦理。 

高至五年，並定明其違

規情形之範圍。 

三、為明確規範執行收回

漁業證照處分之期

間，不併入停止購買漁

業動力用油期間計

算，且漁業人不得以停

止補貼期間之作業或

出海時數，作為申購漁

業動力優惠用油使

用，爰修正第三項，以

資明確。 

四、現行第四項所定「本法

第六十五條第八款」，

已於一百零二年八月

二十一日修正時調整

為第九款，爰酌予修

正。 

五、第五項未修正。 

第十五條  依本標準核算

之甲種、乙種或丙種漁船

油用油量，每次最高以加

滿油槽為限，賸餘未加注

油量不得保留。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本院農委

會書面同意，得保留賸餘

未加注油量： 

一、 漁船因上架維修保

養，有先加注部分油

量穩定船身之必要。 

二、 加油過程中，因船體

或油槽破損，有緊急

修復之必要。 

第十五條  依本標準核算

之甲種、乙種或丙種漁船

油用油量，每次最高以加

滿油槽為限。 

按甲種、乙種或丙種漁船用

油量之核配，係以自前次加

油後至本次加油期間之作

業時數，據以核算補貼供漁

業人下一航次出海作漁業

使用油量，其賸餘未加注油

量應不得保留。惟因有需先

加注部分油量穩定船身，俾

上架維修之需求，或於進行

加油時發現船體或油槽破

損，需修補後始能繼續加

油，必須採以分次加油方

式，爰增訂但書規定經本院

農委會書面同意者，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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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未加注油量，以符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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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總噸位未滿一百之漁船、舢舨核算優惠用油量之主機最大輸出馬力限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備註：各整數噸位間之非整數噸位，其最大輸出馬力限制按等比例，以內差法計算，

並採四捨五入方式為之。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20 460 40 780 60 1040 80 1240 

1 120 21 476 41 796 61 1050 81 1250 

2 140 22 492 42 812 62 1060 82 1260 

3 160 23 508 43 828 63 1070 83 1270 

4 180 24 524 44 844 64 1080 84 1280 

5 200 25 540 45 860 65 1090 85 1290 

6 220 26 556 46 876 66 1100 86 1300 

7 240 27 572 47 892 67 1110 87 1310 

8 260 28 588 48 908 68 1120 88 1320 

9 280 29 604 49 924 69 1130 89 1330 

10 300 30 620 50 940 70 1140 90 1340 

11 316 31 636 51 950 71 1150 91 1350 

12 332 32 652 52 960 72 1160 92 1360 

13 348 33 668 53 970 73 1170 93 1370 

14 364 34 684 54 980 74 1180 94 1380 

15 380 35 700 55 990 75 1190 95 1390 

16 396 36 716 56 1000 76 1200 96 1400 

17 412 37 732 57 1010 77 1210 97 1410 

18 428 38 748 58 1020 78 1220 98 1420 

19 444 39 764 59 1030 79 1230 99 1430 

備註：各整數噸位間之非整數噸位，其最大輸出馬力限制按等比例，以內差法計算，

並採四捨五入方式為之。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噸位 馬力 

  20 460 40 780 60 1040 80 1240 

1 120 21 476 41 796 61 1050 81 1250 

2 140 22 492 42 812 62 1060 82 1260 

3 160 23 508 43 828 63 1070 83 1270 

4 180 24 524 44 844 64 1080 84 1280 

5 200 25 540 45 860 65 1090 85 1290 

6 220 26 556 46 876 66 1100 86 1300 

7 240 27 572 47 892 67 1110 87 1310 

8 260 28 588 48 908 68 1120 88 1320 

9 280 29 604 49 924 69 1130 89 1330 

10 300 30 620 50 940 70 1140 90 1340 

11 316 31 636 51 950 71 1150 91 1350 

12 332 32 652 52 960 72 1160 92 1360 

13 348 33 668 53 970 73 1170 93 1370 

14 364 34 684 54 980 74 1180 94 1380 

15 380 35 700 55 990 75 1190 95 1390 

16 396 36 716 56 1000 76 1200 96 1400 

17 412 37 732 57 1010 77 1210 97 1410 

18 428 38 748 58 1020 78 1220 98 1420 

19 444 39 764 59 1030 79 1230 99 1430 

本表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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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使用汽油之漁船、舢舨、漁筏，各噸級、長度級距之核算優惠補貼用油量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漁船、舢

舨噸級

別 

漁筏長

度別 
出海時數 

核算優惠補

貼用油量 

－ 
未滿 6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 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276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552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837公升 

總噸位

未滿 1 

6公尺

以上 

未滿 8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 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552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105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1,674公升 

總噸位

1以上

未滿 2 

8公尺

以上 

未滿 10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 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691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381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2,093公升 

總噸位

2以上

未滿 3 

10公尺

以上 

未滿 12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 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829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657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2,511 公升 

總噸位

3以上 

12公尺

以上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 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967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933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2,930公升 
 

漁船、舢

舨噸級

別 

漁筏長

度別 
出海時數 

核算優惠補

貼用油量 

－ 
未滿 6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276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552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837 公升 

總噸位

未滿 1 

6公尺

以上 

未滿 8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552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105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1,674 公升 

總噸位

1以上

未滿 2 

8公尺

以上 

未滿10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691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381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2,093 公升 

總噸位

2以上

未滿 3 

10公尺

以上 

未滿12

公尺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829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657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2,511 公升 

總噸位

3以上 

12公尺

以上 

各該年度之出海作業未達30日或未達60小時。 0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30日且達 60小時以上。 967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60日且達 120小時以上。 1,933 公升 

各該年度出海作業達 90日且達 180小時以上。 2,930 公升 
 

本表內容未修正。 

 


